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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经贸大学 2023 年招生章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保证河北经贸大学普通高考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规

范招生行为，维护考生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等相关法律和教育部有关规定，

结合我校普通高考招生工作的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基本信息

1.学校全称：河北经贸大学

2.国标代码：11832

3.办学层次：本科，河北省属重点大学

4.办学类型：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

5.主管单位：河北省教育厅

6.学校地址：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学府路 47 号

邮政编码：050061

第三条 本章程适用于河北经贸大学普通本科招生工作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四条 河北经贸大学设立本科招生委员会，负责制定本科招生

章程、招生计划、招生政策，讨论决定普通高考招生工作中的重

大事宜等。

第五条 河北经贸大学本科招生委员会下设招生办公室，招生办

公室设在学生处，负责学校普通本科招生的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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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招生计划及录取原则

第六条 河北经贸大学招生计划严格贯彻国家的有关招生政策，

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、办学条件、毕业生就业等实际情况，

在往年分省招生计划的基础上，结合近年来各地生源情况及毕业

生就业情况，统筹编制当年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。学校分省招生

计划以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)高校招生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布的

为准。

第七条 考生必须符合教育部制定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

作指导意见》的身体健康条件，且能独立完成理论课程和实践环

节的学习。学校执行教育部、原卫生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《关

于印发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教学

〔2003〕3 号）中的有关规定。对文件中“学校可以不予录取”

和“学校有关专业可不予录取”的情况，学校按“不予录取”执

行。依据该指导意见结合我校招生专业要求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符合意见中第一部分考生，我校不予录取。

（二）符合意见中第二部分色觉异常 II 度（俗称色盲）不能录

取的专业，除去轻度色觉异常外，还包括绘画、环境设计、视觉

传达设计等专业。

（三）符合意见中第二部分，不能准确识别红、黄、绿、兰、紫

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导线、按键、信号灯、几何图形者不

能录取的专业，除去轻度色觉异常、色觉异常 II 度两类列出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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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外，还包括经济学、国际经济与贸易、数字经济、贸易经济、

金融学、保险学、投资学、财政学、税收学、资产评估、会计学、

财务管理、审计学、工商管理类、行政管理、劳动与社会保障、

土地资源管理、大数据管理与应用、物流管理、工程管理等专业。

不能准确在显示器上识别红、黄、绿、兰、紫各颜色中任何一种

颜色的数码、字母者不能录取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。

第八条 河北经贸大学在调档时，承认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招生主管部门根据教育部相关政策制定的加分，并按照加分后的

投档成绩调档和安排专业。

第九条 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及各省有关规定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、择优的原则，对进档且符合体检要求的考生，按照投档成

绩和专业志愿安排考生录取专业。在投档成绩相同的情况下，按

语文、数学、外语成绩依次排序录取，专业间不设级差。

1.对于实施高考改革的省份的考生，选考科目应符合我校招

生专业（类）规定的选考科目。

（1）对于浙江省、山东省、河北省、辽宁省、重庆市的考

生，我校的录取原则是：采用“分数优先”原则，投档到各专业

的考生在专业内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。当考生无法

满足所填报的专业要求时，不进行专业调剂，做退档处理。

（2）对于北京市、海南省、福建省、湖南省、湖北省、江

苏省的考生，我校的录取原则是：根据考生志愿按照“分数优先”

原则在同一院校专业组中安排专业。进档考生不能满足所报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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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愿录取条件的，如果服从专业调剂，则调剂到同一专业组尚有

缺额的专业，如果不服从专业调剂，做退档处理。

2.对于非高考改革省份（除内蒙古自治区）的考生，学校按

“分数优先，遵循志愿”的原则录取，即按投档分从高分到低分

的顺序满足考生的专业志愿。当考生成绩无法满足所填报的专业

志愿时，如果考生服从专业调剂，学校根据投档成绩并适当参考

考生单科成绩，调剂到招生计划尚未完成的专业，直至录满；对

于不服从专业调剂的，做退档处理。

第十条 高考录取有特殊规定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，普通文史、

理工类专业录取规则如下：

1.对于内蒙古自治区考生，我校的录取原则是：实行“专业

志愿清”的录取原则,投档成绩相同时，按语文、数学、外语单

科成绩依次排序。

第十一条 艺术类专业录取规则：艺术类专业使用河北省艺术统

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，以综合成绩实行平行志愿投档，录取时认

可各省优惠加分。对于符合报考条件的进档考生，根据“分数优

先，遵循志愿”的原则，依据综合成绩择优录取，综合成绩相同

时按专业成绩、文化成绩、语文、数学、外语成绩依次排序，择

优录取。[综合成绩=高考文化总成绩（含政策性加分）×0.3+

（专业成绩÷专业满分）×750×0.7，结果四舍五入保留 3 位小

数]。其中舞蹈表演专业要求男生身高不得低于 1.78 米、女生身

高不得低于 1.68 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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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部分专业的特殊要求：

1.河北经贸大学本科学术互认课程（International

Scholarly Exchange Curriculum，简称 ISEC）项目下设会计学、

金融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个专业，依托国家留学基金管理

委员会的优质教学资源池与国外知名高校联合开展学生培养，具

体要求参照《河北经贸大学 2023 年本科学术互认课程项目招生

简章》，所录取考生入学后允许在本类别内转专业，不得转入本

类别之外的专业。

2.英语、商务英语专业要求考生为英语语种，国际经济与贸

易、ISEC 项目专业（会计学、金融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）

教学安排要求为英语教学，上述专业不具备非英语语种课程开设

要求，建议非英语语种考生谨慎报考。其中 ISEC 项目专业考生

的高考外语单科成绩应达到单科总成绩的 70%（含 70%）以上。

第四章 收费标准及其他

第十三条 收费标准：

1.学费说明：各专业学费标准详见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公布的招生计划。根据河北省物价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，我校为

学分制收费改革试点高校，各专业学费总额按该专业学年收费标

准换算为专业费和学分费，学生正常（不含重新学习）完成规定

主修专业毕业最低学分所缴纳的学费总额不高于实行学年制的

学费总额（详见校财务处网站《河北经贸大学学分制收费管理办

法》）。学生在每学年第一学期按学年制收费标准预交学费，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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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束学业或毕业时进行学费总清算，多退少补。

2.每学年预收学费标准如下：

（1）艺术类专业 8000 元/学年。

（2）优势文科类专业 5060 元/学年，包括以下专业：

会计学、审计学、财务管理、法学、国际经济与贸易、金融

学、投资学、保险学、财政学、税收学。

（3）ISEC 项目专业（会计学、金融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

术）学制四年，学费为每生每年 28000 人民币，如国(境）外学

习，另付对接院校的学费（以对接院校的要求为准）。

（4）其他文科类专业 4600 元/学年，其他理科类专业 4900

元/学年（含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）。

3.住宿费：普通本科学生住宿费收费标准有 800 元/学年和

500 元/学年两种；ISEC 项目专业学生住宿费收费标准为 1000 元

/学年，住宿由学校统一安排。

第十四条 资助措施：

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完善，建立起了以

奖、贷、助、勤、补为主的完善的资助工作体系，有国家奖学金、

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国家助学贷款、生源地助学贷款、

勤工助学、临时困难补助、大学生科研助困、学生大病救助、学

费补贴等多项经济资助措施。新生入学时设有“绿色通道”以保

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，河北省生源地农村原建档立卡贫

困家庭学生持“扶贫手册”享受免学费、住宿费、教材费（本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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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互认课程（ISEC）项目等高收费专业除外，具体依据相关文

件执行），入学后响应国家号召服义务兵役根据国家政策给予学

费补偿。详细信息见当年招生指南手册和学校招生网站。

第十五条 学历证书：

1.普通本科学生：学生在学校规定期限内达到所在专业毕业

要求的，由河北经贸大学具印颁发教育部电子注册、国家承认学

历的普通高校本科学历证书（证书种类为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

书）；符合学校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生，颁发河北经贸大学学士

学位证书。

2.ISEC 项目专业（会计学、金融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）

学生：采取 4+0（单学位模式）和 2+X（双学位模式）两种模式，

前者学生在国内高校学习 2 年，不符合国（境）外高校的入学条

件或不愿意出国学习者，将继续在国内高校学习 2年，符合毕业

条件可获得由河北经贸大学具印颁发教育部电子注册、国家承认

学历的普通高校本科学历证书（证书种类为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

书）；符合学校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生，颁发河北经贸大学学士

学位证书；后者学生在国内高校学习 2 年，符合国（境）外高校

的入学条件，经本人申请后再到国（境）外高校学习，符合毕业

条件可同时获得由河北经贸大学具印颁发教育部电子注册、国家

承认学历的普通高校本科学历证书（证书种类为普通高等教育毕

业证书），符合学校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生，颁发河北经贸大学

学士学位证书以及国外高校学士学位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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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其他

1.学校招生工作在学校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下进行，并接受

考生、家长和社会监督。

2.学校招生办负责高考招生工作，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代办。

对以河北经贸大学名义进行非法招生等活动的机构或个人，学校

将依法追究其责任。

3.学校无预留本科招生计划。

4.按照教育部的规定，新生未经同意逾期不报到者视为自行

放弃入学资格。入学三个月内，学校要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资

格审查、身体复查，发现不符合录取条件或违规的考生，将取消

其入学资格。凡发现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者，一律取消其入学资格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章程若与国家有关政策相冲突时，以国家和各省(自

治区、直辖市)省级有关政策为准。

第十八条 本章程由河北经贸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学校地址：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学府路 47 号

邮政编码：050061

学校网址：https://www.hueb.edu.cn/

招办网址：http://zhaosheng.hueb.edu.cn

招办信箱：jmdxzsb@163.com

咨询电话：0311-87655611

mailto:zhaosheng@heuet.edu.cn

